[bookmark: OLE_LINK2]集美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课程、论文考核实施细则
 
为做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课程、论文考核工作，根据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教育考试院有关文件和《集美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集大教[2024]19号）、《集美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管理规定（修订）》（集大教[2022]18号）的精神，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课程、论文考核细则。
一、非脱产（原函授、业余）本科毕业生
（一）本人申请，学院审核，择优推荐。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达到中等（75分及以上）且在取得毕业证书的二年内可申请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二）毕业生在获得学士学位授予资格后，需满足以下条件可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
1.参加学校组织的一门外国语、二门专业基础课（考试内容二门课程，合用一份试卷，满分100分）、一门专业课的考试，成绩合格。
2.毕业论文（设计）参加学院组织的学士学位论文复审，成绩达60分及以上，并于申请学士学位当年参加知网论文查重，去除本人文字复制比不高于30%（含本数）。
（三）学士学位课程免试条件：
1.非英语专业学生获得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CET-4/CET-6）考试合格证书或考试成绩426分及以上者（提供英语考试合格证书或成绩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可以申请学士学位英语课程免试。
2.英语专业学生获得全国大学俄语、德语、日语、法语四级考试合格证书者（提供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可以申请学位外国语课程免试。
二、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
[bookmark: OLE_LINK1]（一）本人申请，学院审核，择优推荐。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毕业生在获得自考本科毕业证书的前两年内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达到中等（75分及以上）且在取得毕业证书后的二年内可申请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二）毕业生在获得学士学位授予资格后，需满足以下条件可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
1.参加学校组织的外国语的考试，成绩合格。
2.我校自学考试本科专业考试计划中指定的二门专业基础课及一门专业课学士学位课程，其专业基础课二门课程自学考试成绩平均分达65分及以上，专业课单科课程自学考试成绩达65分及以上。
3.毕业论文（设计）参加学院组织的学士学位论文复审，成绩达60分及以上，并于申请学士学位当年参加知网论文查重，去除本人文字复制比不高于30%（含本数）。
（三）学士学位课程免试条件
1.非英语专业学生获得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CET-4/CET-6）考试合格证书或考试成绩426分及以上者（提供英语考试合格证书或成绩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可以申请学士学位英语课程免试。
2.英语专业学生获得全国大学俄语、德语、日语、法语四级考试合格证书者（提供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可以申请学位外国语课程免试。
3.获得全国公共英语三级合格证书者（提供全国公共英语三级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可以申请学位外国语课程免试。
4.自学考试《 英语（二）》课程考试成绩合格者，可以申请学位外国语课程免试。
三、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课程考试原则上定于每年的四月份进行。
四、本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解释权归继续教育学院学历教育办。原《集美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课程考核的规定》（集大继教〔2021〕10号））同时废止。继续教育学院可根据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的需要，对本《规定》未尽事宜制订单项规定或补充通知，与本《规定》一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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